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什麼時候要辦理政黨（政治團體）清算－如何辦理政黨（政

治團體）清算  

  

壹、什麼時候要辦理政黨（政治團體）清算  

政黨因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而解散時，應行清算：  

一、經黨（會）員大會或黨（會）員代表大會同意解散。  

二、經主管機關廢止備（立）案（依政黨法第 27 條或第 43 條）。 

三、經憲法法庭裁判解散（依憲法增修條文第 5 條及政黨法第 26

條）。  

貳、如何辦理政黨（政治團體）清算  

一、申報清算人  

（一）申報人：應由清算人於就任後 15 日內，向內政部申報。  

（二）應檢附文件：  

1. 申報書。  

2. 內政部廢止備（立）案或准予解散之公函。  

3. 決議解散者，應檢附：現有黨（會）員或黨（會）員代表名

冊、選舉清算人之黨（會）員大會或黨（會）員代表大會會

議紀錄（含簽到冊影本）  

4. 廢止備案者：應檢附經內政部指定為清算人之公函。  

5. 清算人願任同意書（請載明清算人願就任之意思，清算人姓

名及住居所、就任日期）。  

6. 清算人就任後所造具之資產負債表、財產目錄及（決議解散

者，應檢附前開表件提經黨  （會）員大會或黨（會）員代表

大會承認之證明文件）。  

7. 清算人就任後，連續 3 日於報紙之顯著部份刊登公告，催告

債權人於 3 個月內申報債權之證明文件。  

二、清算人解任申報：  

（一）申報書：應由政黨（政治團體）於 15 日內，向內政部申報。 

（二）應檢附文件：解任原因。  

三、申報清算完結  

（一）清算期限：清算人應於就任後 6 個月內完結清算，不能於 6

個月內完結清算時，清算人得申敘理由，申請內政部展期。 

（二）申報人：應由清算人於清算完結後 15 日內（決議解散者應

於經黨（會）員大會或黨（會）員代表大會承認後 15 日內），

向內政部申報相關表冊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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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應檢附文件：  

1. 申報書。  

2. 清算人所造具之清算期間收支表及清算後資產負債表、財產

目錄。（收支表須詳列清算期間內之各項收入與支出，支出

部分應將清償債權人之債務，繳納積欠稅捐等項目一一列

明。如已繳納積欠之稅捐，並應提出納稅之證明文件）。  

3. 清償債務後如有賸餘財產者，其賸餘財產分配表（均歸庫）。 

4. 決議解散者，應檢附前述表冊提經黨（會）員大會或黨（會）

員代表大會承認之證明文件。  

 


